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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權修訂戲仿意見書

 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 15/11/2013 10:27

From:

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

敬啟者：

就新版權條例修訂案，其內容不旦荒謬，有違國際常識，扼殺本地創意文化，更甚將
以侵權為名作政治檢控，損害香港言論自由。政府一方鼓勵創意產業，一方卻以自卑
劣手段扼殺創意空間，實在不可理喻。為此，本人特撰此函，冀貴方撤回上述修訂
案，否則本人或發起進一步行動。本人論據如下：

一
是次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，諮詢只包括「戲仿」作品刑事責任豁免，但對於「戲
仿」定義仍未清晰，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間去打擊異見者。版權奸商拒
絕民間第四方案，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「三步檢測」相違背。可是，法律學者已指
出，所謂的「三步檢測」，只涉及商業、貿易運用，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
業運用，只為創意文化而非圖利，方案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。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
家吃他們的大茶飯，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，那麼為何不可以「貿易歸貿易，民間歸民
間」？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，連呼吸一口氣也要得奸商恩准？把大茶飯
貿易一套，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，根本是歪理。另外，有人要求 youtube或
其他 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品時，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辯。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
設計。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、諷刺、滑稽同模仿作品，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
野，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，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，公眾根本看不到，如果
沒有整體法律豁免，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。網民看不到這個事實，在三
個方案揀一個，實在瞎子摸象。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零碎，是不是唔係諮詢
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?
二
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，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決定，實在很難界定！另
外，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平使用！「版權
商方案」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，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草案或方針都沒有，
這根本只是黑箱作業，亂搬龍門。若果方案確實對得住公眾，爲何要如此鬼祟，不能
見光？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件，據我目前了解，這「版權商方案」僅豁免政治
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所謂「香港式惡搞」創作，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，他們堅持要把
民事責任握在他們手裏。這種方案，莫說與政府的「第三方案」比，連「第二方案」



也比它好！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「第四方案」，即「UGC方
案」。這方案中，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，並非眞正盜版侵權，而且
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——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，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
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，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。關注聯盟同時
指出，這方案應與政府的「第三方案」同時並行，作雙軌制，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
用，效法加拿大做法。

三
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，令本來屬於大眾、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創作，遭
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，以儼如12至19世紀「圈地運動」般的猙獰手段，使創作變成 有
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。一般人就連表達自己創意的權利也被剝奪，猶如成為大陸強
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，失去《世界人權宣言》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。我堅決不能接受
「第一方案」，這只是澄清現時版權條例的相關條文。考慮到是次諮詢後政府會再推
出《條例草案》予立法會這因素，這樣純粹作所謂「澄清」，不對問題條文作任何修
改，根本就是百份百的「翻叮」惡法。眾所周知，一條法例訂立後會被人如何使用，
並不一定要符合立法原意。只要局方一天不肯確實修改《版權條例》裏的弊漏，刪去
甚麼「超乎輕微經濟損害」、「潛在市場」等含混字眼，換上能客觀判斷到的、不會
令人誤墮法網的字詞，甚麼澄清也無法給予民間創作人保障。更何況，澄清以後，民
間創作人面對的民事責任仍沒有減少。「第二方案」是在法例中加入刑事責任豁免條
文，指明「損害性分發」罪行不適用於戲仿作品。乍聽之下好像免除刑責之憂，但這
正是這方案引證「魔鬼在細節」此話不假之處。這方案與「第一方案」一樣，民間創
作人要面對相同的民事責任風險。對民間創作人來說，你要他因創作而直接坐牢，當
然會造成寒蟬效應；你要他因創作而家破產蕩，身敗名裂，難道不會有寒蟬效應？難
道不會打壓市民的言論、表達與創作權利？政府三個方案漏洞百出，我們有更好選擇
嗎？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，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，必
定有漏網之魚。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，不但將會非常擾民，更
對法庭造成壓力。要應付這樣的情況，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，可謂唯一
的出路。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，正切合市民所需，同時不
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。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，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
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。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，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。這
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，無可再退。若連這樣微小需求也被漠視，連現在這樣
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，政府往後再無資格自詡鼓勵創意。

四
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，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「版權收數佬」。政府
所提出的三個方案，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，決不接受。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
民間的第四方案－即UGC 方案，保障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
下，不受惡法監管。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，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。這
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，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。版權奸商不代表
我。《條例草案》必須加入相應條文，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，規定它們要有具
透明度、一致性、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，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，決不能應採用
與傳統商業傳媒（如電視台、電台）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。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
成立監管委員會，委員會由市民組織，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，它負責處理
市民投訴，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，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。我支持「UGC方
案」，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「三步檢測」。雖然有人聲言UGC立法違反世
貿「三步檢測」，這種言論是強姦人類智慧的。眾所周知，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
同意見，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政治生態中，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
商家的捐獻，並會爲捐獻者說好話。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。加拿大身爲
世貿公約的成員國，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嗎？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通過UGC立
法，而且足足一年，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，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，就足
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「三步檢測」的言論，並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，去支持它站住
腳。



-- 
Regards,
Sing Leung


